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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玉林市公安局（盖章）
2023年2月21日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1、 部门概况
（一）单位基本职能
1、贯彻、落实全国、全区公安工作方针、政策和统一部署；研究、制定、部署全市公安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措施；指导、监督、检查全市公安工作。指导全市公安法制工作，根据市人民政府委托，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草案。
2、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情况，分析形势，制定对策。
3、组织、指导侦查工作，参与侦查或直接承办重大疑难案件，协调和参与处置重大事件、重大治安事故和骚乱。
4、指导、监督和直接承办全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危害政治稳定和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依法管理户口、门牌、居民身份证、边境通行证、枪支弹药、危险物品和特种行业等工作。
5、依法管理国籍；组织、指导全市公安机关对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工作。
6、指导、监督消防工作。
7、指导、监督和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对城乡道路交通依法管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交通秩序，清理路障以及机动车辆管理、检验和驾驶员考核、驾驶证件的管理工作。
8、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以及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9、组织、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网络安全保卫工作；组织、指导全市公安机关的信息通信建设和管理工作。
10、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和监督、考察工作；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对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管理工作。管理玉林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拘留所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所、收容教育所。
11、指导、监督并承办全市少年犯罪收容教养审批工作、劳动教养案件审批工作及承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组织、指导全市公安机关执法监督工作。
12、组织实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人以及外宾、重要会议、重大集会的安全警卫工作。
13、组织实施全市公安科学技术工作，规划公安信息技术、刑事技术、技术侦察和交通管理技术建设；组织、指导全市安全技术防范工作。
14、制定全市公安机关警务保障计划、制度，指导、监督全市公安机关警务保障制度和标准的落实工作。
15、根据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同外国、国际刑警组织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警方及台湾地区警方的交往与业务合作；负责境外调研和境外情报工作。
16、负责全市的反恐怖工作及承办市反恐怖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17、按国家规定统一领导、管理全市公安消防部队建设，对武警玉林市支队执行公安任务及相关业务建设实施领导和指挥。
18、负责全市公安队伍建设工作；按规定权限管理干部；组织指导并监督全市公安机关教育培训及公安宣传工作。
19、制定全市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规章制度；查处、督办公安队伍违纪案件；组织、指导全市公安机关督察工作。
20、承办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公安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玉林市公安局共有直属单位1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局属非参照公务员管理全额事业单位2个。行政单位是玉林市公安局。局属非参照公务员管理全额事业单位是：玉林市公安局警务保障中心、玉林市公安局互联网安全中心。 
根据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市公安局预算涵盖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局本级、玉州分局、福绵分局、玉林市人民警察训练学校、玉林市看守所、玉林市拘留所、玉林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玉林市森林公安。
（三）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2022年，全市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年初制订的“1233”工作思路，坚决贯彻市委提出的“定了就干、干就干好”和我局党委“三个坚决”的工作理念，以护航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为主线，全力以赴做好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市公安机关打击效能持续攀升，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队伍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氛围日益浓厚，有20项工作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肯定，2个自治区级现场会在我市召开，44项工作经验获全国、全区推广。全市呈现刑事案件总数、命案、伤害案、抢劫案、诈骗案、盗窃案同比下降，破案率、刑事拘留人数同比上升“六降两升”的良好态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服务了玉林经济社会发展。
（四）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本部门年初收入预算数46523.61万元，全年预算数为47527.6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6523.61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为1004.07万元；年初支出预算数46523.61万元，全年实际支出数为41361.0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35106.28万元，项目支出为6254.79万元。
2、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玉林市公安局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9,908.40万元，较2021年度决算数减少10585.8万元，下降20.96%。其中：基本支出34,657.75万元，项目支出5,250.65万元。
玉林市公安局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46,523.61万元，支出决算为39,908.4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5.78%。
玉林市公安局2022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1,004.07万元，较2021年度决算数增加895.93万元，增长828.49%。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1004.07万元。
在部门整体管理及使用情况上严格遵守各项财经法规政策规定，建立健全内控管理制度，夯实基础工作，对政府采购规模以上项目，应采尽采，无分割、逃避政府采购的情况。设置内部配套流程，迅速落实电子卖场采购要求。全面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切实压缩一般性支出，最大程度发挥资金效益。对专项资金实行全过程绩效管理。
根据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2022年度43个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5,250.6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组织对2022年度1个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1,004.07万元，占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组织对2022年度0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0万元，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0%。
组织对“四所二队工程”等44 个项目进行了部门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250.7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04.0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各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市财政局的要求，成立评价工作组，认真开展自评价工作，并向财政部门报送自评价的绩效报告；各项目实施单位能做到严格执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做到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政府采购项目实现节约、高效使用财政资金，采购过程公开、程序规范。
三、部门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2022年本部门的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完成、预决算编制等均按照市财政局下达的相关文件指标进行了编制，均按相关要求严格执行预算范围内开支，并完成所有预定目标，年中及时进行了预算动态调整，全年无违规记录。
专项预算管理按照市级财政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施专款专用原则根据各项目进展、完成情况，合理规划、科学分配专项资金，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完成专项预算绩效目标，无违规记录。
四、资产管理情况
本部门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制定有资产使用、处置等相关制度。资产购置、处置及时登记入账，每一会计年度对资产进行清点盘查；新增资产预算按规定登记固定资产账，并填报资产报表；资产对外使用（出租等）、资产处置事项按规定报批。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得分95.5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主要绩效如下：
全市社会安全稳定动态工作排名全区第3；扫黑除恶工作成效满意度排全区第1；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满意度排全区第2；夜间单独出行人身财产安全不担忧比例排全区第3；治安问题及时解决率排全区第1；矛盾纠纷及时调处率排全区第1；政法队伍执法满意度排全区第2；群众安全感98.39%，持续保持高位。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安办案经费保障不足，经费使用捉襟见肘。近年来，公安办案开支急剧增加，究其原因：一是随着新法律法规的实施，对办案证据要求更高，办案时间跨度更大，使办案成本开支增加很大；二是随着犯罪嫌疑人流动性的增加，尤其是公安部、省、市督办的大、要案，跨境、跨省的案件，需要要到外省取证或抓捕犯罪嫌疑人，由于办案费的提标、以及物价上升等各种原因，导致办案开支快速增加；三是对办案现场勘查要求的提高、物证保全要求的提高，对犯罪嫌疑人信息的采集、对犯罪嫌疑人身体检查费用等等办案开支增长较快。我局只有通过压缩日常办公经费开支，来弥补办案经费。
[bookmark: _GoBack]（二）科技强警专项经费保障不足，难以满足新时期公安工作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发展，办案必须依靠科技手段，但因财力等多方面原因，我局科技强警装备不足，制约了工作可持续发展，装备和技术手段的配备直接影响到全市公安工作，市局大部分设备、系统的建设是全市公安机关共享的项目，这些项目投入大，没有专门资金来源，经费十分紧张。且专项经费中装备经费所占比重小，保障不足，无法在短期内投入较多的经费，改善科技装备，故难以满足公安工作的需要。
7、 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建议市财政局加大对我局科技强警等项目的预算保障，以切实支撑项目实现预定目标。
（二）建议市财政局在专项经费的拨款上，能根据我市情况及国内形势，逐年有所上升，可适当缓解我局经费压力，使我局更好地履行职责，维护稳定，为创建“平安玉林”服务。
玉林市公安局
2023年2月21日
